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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 

為保障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就醫、就養

無虞，降低其出勤風險顧慮及激勵士氣，並建立管理及運作機制，特制

定「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設置管理條例」，依

本條例第 5條規定，由行政院分 9年編列預算 10億元供基金設置運作，

並為下列各款之運用： 

（一）辦理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執行勤務死亡

其遺族生活之安全金等支出。 

（二）辦理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執行勤務受傷、

失能醫療、住院及復健之安全金等支出。 

（三）辦理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執行勤務之其

他生活、急難救助之安全金等支出。 

（四）辦理基金之行政管理及總務支出。 

二、施政重點 

為期達照護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就醫、

就養無虞之權益，使其勇於從事防制犯罪，維護社會安全工作，爰辦理

核發相關安全金事宜。 

三、組織概況 

本基金依本條例第 6條及第 7條規定設立管理會，置委員 15人，其

中 1 人為召集人，由內政部部長兼任之；副召集人由次長兼任之；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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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兼委員，由財政部次長、行政院主計總處副主計長、海洋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警政署副署長、消防署副署長、移民署副署長、空中勤務總隊

副總隊長擔任，並依其本職進退；另遴選委員，分別由具有法律、經濟、

金融及其他與管理會辦理事項相關領域之專業學識及經驗者擔任，其任

期為 3 年，期滿得續聘之。管理會置執行秘書、副執行秘書各 1 人，及

其他因業務需要置幹事若干人，分業務組、秘書組、會計組及公共關係

組等 4 組辦事，由內政部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現職人員派兼之；並得視

業務需要進用若干工作人員。管理會主要任務如下： 

（一）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議。 

（二）本基金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三）本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 

（四）其他有關事項。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依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之特種基金，以國庫撥

補為主之特定收入來源，並以發給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

及協勤民力，執行勤務致受傷、失能、死亡之醫療、住院、復健或其他

生活、急難救助所需，屬非營業特種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貳、業務計畫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一、基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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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別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利息收入 2,660 預估本基金之銀行存款孳息收入。 

雜項收入 100 預估社會各界人士小額捐贈。 

 

二、基金用途 

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實施內容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

生活照護計畫 
15,006 

辦理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

致死亡、執行救災（難）、救護死亡

、處理交通事故現場發生意外致死

亡或其他一般勤務發生意外事故死

亡，發給遺族安全金等支出。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

醫療計畫 
2,823 

辦理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

受傷、執行救災（難）、救護或處理

交通事故現場發生意外致受傷或失

能等，核發安全金等支出。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58 為辦理基金行政業務等支出。 

參、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本年度基金來源 276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95 萬 2 千元，增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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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8千元，約 41.39%，主要係因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 1,788萬 7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801萬 9千元， 

減少 13 萬 2 千元，約 0.73%，主要係減少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安

全金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短絀 1,512 萬 7 千元，較上年度預

算數 1,606 萬 7 千元，減少 94 萬元，約 5.85%，將移用以前基金餘額

1,512萬 7千元支應。 

三、國庫撥補情形 

依本條例第 5條有關基金之來源規定，行政院分 9年編列 10億元撥

入本基金，自 97 年度起，第 1 年撥 2億元，之後每年撥 1 億元，105 年

度已全數撥補完竣。 

肆、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 前（110）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

生活照護計畫 

辦理警察、消防、海巡、

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

力執行勤務死亡其遺族生

活之安全金等支出。 

 

發給遺族安全金等支出共 4

件 600萬 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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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

醫療計畫 

辦理警察、消防、海巡、

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

力執行勤務受傷、失能醫

療、住院及復健之安全金

等支出。 

發給受傷人員醫療、住院及

復健安全金等支出共 61 件

201萬 8千元。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辦理基金之行政管理及總

務支出。 

辦理基金行政業務等支出 2

萬 5千元。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111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

生活照護計畫 

辦理警察、消防、海巡、

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

力執行勤務死亡其遺族生

活之安全金等支出。 

發給遺族安全金等支出共 1

件 100萬元。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

醫療計畫 

辦理警察、消防、海巡、

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

力執行勤務受傷、失能醫

療、住院及復健之安全金

等支出。 

發給受傷人員醫療、住院及

復健安全金等支出共 41 件

70萬 6千元。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辦理基金之行政管理及總

務支出。 

辦理基金行政業務等支出 9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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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 

一、納入國庫集中支付說明 

本基金預計本年底現金為 8 億 6,027 萬 4 千元，其中 3 億 5,110 萬

元，配合政策納入國庫集中支付（包括國庫撥款收入及雜項收入），其減

少之利息收入，低於國庫舉債之成本，有助於提升政府整體財務效益。 

二、重大承諾事項或或有負債：無。 



二、 預算主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3,458      基金來源 2,760        1,952        808

1,848       財產收入 2,660         1,852        808

1,848       利息收入 2,660         1,852        808

1,610       其他收入 100           100          -          

1,610       雜項收入 100           100          -          

8,046      基金用途 17,887       18,019       -132

6,003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生活照

護計畫

15,006        15,006       -          

2,018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計

畫

2,823         2,955        -132

25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58            58           -          

-4,588 本期賸餘(短絀) -15,127 -16,067 940

897,005    期初基金餘額 876,350      875,495      855

-          解繳公庫 -            -            -          

892,417    期末基金餘額 861,223      859,428      1,795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註：1.前年度決算數為審定決算數；上年度預算數經立法程序公布者，為法定預算數，未完

      成相關程序者，為預算案數。以下各表同。

    2.中央政府各基金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以下各

      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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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基金來源： 

預估利息收入 266 萬元、社會各界人士小額捐款之雜項收入 10萬

元，合計 276 萬元。 

二、本年度基金用途： 

    基金用途計 1,788 萬 7千元，包括下列各項計畫： 

1.執行勤務死亡遺族生活照護計畫 1,500 萬 6 千元，含用人費用 3 千

元，服務費用 3 千元，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

流活動費 1,500 萬元。 

2.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計畫 282 萬 3 千元，含用人費用 3 千元，服

務費用 3 千元，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

費 281 萬 7千元。 

3.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5萬 8千元，含用人費用 2萬 4千元，服務費用 3

萬元，材料及用品費 4千元。 

三、本年度基金餘絀：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差短 1,512 萬 7 千元，將移用以

前基金餘額支應。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15,127

調整非現金項目 42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流出) -15,085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15,085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875,35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860,274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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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算明細表 



 



數量

(業務量）
利(費)率 金 額

財產收入 2,660    

利息收入 2,660    

其他收入 100

雜項收入 100

總　　計 2,760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基金來源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本年度預算估列社會各界人士小

額捐款收入計100千元。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及業務項目 單 位

預 算 數

說　　　　　　明

本年度估列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

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專戶

112年存放定存508,606千元，以

平均年利率0.523%計算，估列利

息收入為2,660千元。

11



前年度

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6,003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生活照護計畫 15,006      15,006     

3          用人費用 3           3          

3          超時工作報酬

 

3           3          

3          加班費 3           3          兼辦人員17人所需工

作逾時加班費3千元。

-          服務費用 3           3          

-          旅運費 3           3          

-          國內旅費 3           3          辦理慰問遺族生活業

務，於台澎金馬等地

區所需之差旅費用3千

元。

6,000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15,000      15,000     

6,000      補貼、獎勵、慰問、照護

與救濟

15,000      15,000     

6,000      慰問、照護及濟助金 15,000      15,000     辦理因執行勤務遭受

歹徒暴力攻擊致死

亡、執行救災(難)、

救護死亡、處理交通

事故現場發生意外致

死亡或其他一般勤務

發生意外事故死亡等

，核發遺族安全金

15,000千元。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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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2,018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計畫 2,823       2,955      

3          用人費用 3           3          

3          超時工作報酬 3           3          

3          加班費 3           3          兼辦人員17人所需工

作逾時加班費3千元。

-          服務費用 3           3          

-          旅運費 3           3          

-          國內旅費 3           3          辦理慰問執勤人員受

傷或失能業務，於台

澎金馬等地區所需之

差旅費用3千元。

2,015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2,817       2,949      

2,015      補貼、獎勵、慰問、照護

與救濟

2,817       2,949      

2,015      慰問、照護及濟助金 2,817       2,949      辦理因執行勤務遭受

歹徒暴力攻擊受傷、

執行救災（難）、救

護或處理交通事故現

場發生意外致受傷或

失能等，核發安全金

2,81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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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度

決算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上年度

預算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25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58          58         

8          用人費用 24          24         

8          正式員額薪資 24          24         

8          管理會委員報酬 24          24         外聘委員6人，每人每

次出席2千元，預估全

年度計需24千元。

16         服務費用 30          34         

16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30          34         

16         印刷及裝訂費 30          34         辦理資料印刷及裝訂

等費用30千元。

1          材料及用品費 4           -          

1          用品消耗 4           -          

1           辦公（事務）用品 4           -          辦理行政管理業務所

需文具及其他雜支費

用4千元。

8,046      總　　計 17,887      18,019     

14



四、 預 算 附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別 單 位

單 位 成 本

( 元 ) 或 平

均利 (費 )率

數 量 預算數 說    明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生活照護

計畫

件 2,143,714 7 15,006 辦理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

力攻擊致死亡、執行救災（

難）、救護死亡、處理交通

事故現場發生意外致死亡或

其他一般勤務發生意外事故

死亡等案件，估計約有7

件。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計畫 件 51,327 55 2,823 辦理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

力攻擊受傷、執行救災（

難）、救護或處理交通事故

現場發生意外致受傷或失能

等案件，估計約有55件。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58 辦理本基金行政相關業務。

合　　計 17,887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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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算參考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及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位 成 本

( 元 ) 或 平

均 利 ( 費 ) 率

預 (決) 算 數 說     明

本年度預算數 17,829      本基金係97年度

始設立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生活照

護計畫

件 7    2,143,714   15,006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計

畫

件 55   51,327      2,823        

上年度預算數 17,961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生活照

護計畫

件 7    2,143,714   15,006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計

畫

件 60   49,250      2,955        

前年度決算數 8,021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生活照

護計畫

件 4 1,500,750   6,003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計

畫

件 61   33,082      2,018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5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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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及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位 成 本

( 元 ) 或 平

均 利 ( 費 ) 率

預 (決) 算 數 說     明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5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109年度決算數 6,085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生活照

護計畫

件 4 1,000,750   4,003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計

畫

件 93   22,387      2,082        

108年度決算數 28,550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生活照

護計畫

件 9 3,000,333   27,003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計

畫

件 72   21,486      1,547        

18 



科      目
上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

本 年 度

增減(-)數

本年度最高

可進用員額數
說      明

專任人員 -               -              -                

聘用 -               -              -                 

約僱 -               -              -                 

管理會委員 15              -              15                

顧問人員 -               -              -                 

兼任人員 17              -              17                

總  計 32              -              32               

單位：人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19 



內 政 部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

用人費用
中華民國

年終

獎金

考績

獎金
其他 退休金 卹償金

執行勤務死亡遺族

生活照護計畫

-     -     -     -     -     -     -     -     -     

兼任人員 -     -     -     -     -     -     -     -     -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

醫療計畫

-     -     -     -     -     -     -     -     -     

兼任人員 -     -     -     -     -     -     -     -     -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24    -     -     -     -     -     -     -     -     

管理會委員 24    -     -     -     -     -     -     -     -     

合　　計 24    -     -     -     -     -     -     -     -     

單位：新臺幣千元

超時工

作報酬
津貼

獎　　　金
正式員

額薪資

聘僱人

員薪資

退休及卹償金

科　　　目

20 



主 管

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彙計表
112年度

分　擔

保險費

傷　病

醫藥費

提　撥

福利金
其　他

-      -      -      -      -      -      -      3       3      

-      -      -      -      -      -      -      3        3      

-      -      -      -      -      -      -      3       3      

-      -      -      -      -      -      -      3        3      

-      -      -      -      -      -      24     -       24     

-      -      -      -      -      -      24     -        24     

-      -      -      -      -      -      24     6       30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合　計
兼任人員

用人費用
總　計資遣費

福利費

提繳費

21 



內 政 部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

各項費用
中華民國

14                        30                        用人費用

8                         24                         正式員額薪資

6                         6                          超時工作報酬

16                        40                        服務費用 

-                         6                          旅運費

16                        34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1                         -                         材料及用品費

1                         -                          用品消耗

8,015                     17,949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8,015                     17,949                     補貼、獎勵、慰問、照護

與救濟

8,046                     18,019                    合   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科    目

22 



主 管

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彙計表
112年度

合     計
執行勤務死亡遺

族生活照護計畫

執行勤務受傷

人員醫療計畫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30                 3                  3                  24                 

24                  -                   -                   24                  

6                   3                   3                   -                   

36                 3 3                  30                 

6                   3                   3                   -                   

30                  -                   -                   30                  

4                  -                  -                  4                  

4                   -                   -                   4                   

17,817             15,000             2,817              -                  

17,817              15,000              2,817               -                   

17,887             15,006             2,823              58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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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 錄 



 



110年12月31日

實   際   數
科    目

112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111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

892,417         資　　產 861,223         876,350         -15,127

892,417          流動資產 861,223          876,350          -15,127

891,725          　現金 860,274          875,359          -15,085

891,725          　    銀行存款 860,274          875,359          -15,085

692              　應收款項 949              991              -42

692              　    應收利息 949              991              -42

892,417         資 產 總 額 861,223         876,350         -15,127

-                負    債 -                -                -        

892,417         基金餘額 861,223 876,350         -15,127

892,417          基金餘額 861,223          876,350          -15,127

892,417          　基金餘額 861,223          876,350          -15,127

892,417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 861,223         876,350         -15,127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預計平衡表
中華民國11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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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類型 金額 類型

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

-        -        -   -   -   -           -         -         -

土地 -        -        -   -   -   -           -         -         -

土地改良物 -        -        -   -   -   -           -         -         -

房屋及建築 -        -        -   -   -   -           -         -         -

機械及設備 -        -        -   -   -   -           -         -         -

交通及運輸設備 -        -        -   -   -   -           -         -         -

雜項設備 -        -        -   -   -   -           -         -         -

購建中固定資產 -        -        -   -   -   -           -         -         -

電腦軟體 -        -        -   -   -   -           -         -         -

權利 -        -        -   -   -   -           -         -         -

遞耗資產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合計 -        -        -   -   -   -           -         -         -

期末餘額增加 減少
主要增減

原因說明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資本資產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取得成本

(期初餘額)

以前年度累

計折舊/長

期投資評價

本年度變動

本年度累計

折舊/長期

投資評價變

動數

26 



債務

金額

溢(折)

價

債務

金額

溢(折)

價

長期債務 -     -      -      -  -    -  -    -      -      -      -   -   -    

合計 -     -      -      -  -    -  -    -      -      -      -   -   -    

預計還款財源

期末餘額
增加

營運

資金

出售

資產
其他

減少

主要增減

原因說明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長期負債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本年度變動

本年度溢

(折)價攤

銷數

期初餘額

原始

舉債數

未攤銷

溢(折)價

債權人

27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28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壹、 

一、 

 

 

 

 

 

 

 

 

二、 

 

 

三、 

 

 

 

四、 

 

 

 

 

 

 

 

 

 

 

 

 

 

 

 

 

通案決議部分 

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

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

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

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

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

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另黨團協商之凍

結內容經併委員會凍結案處理，依協商結論通過者，

均不再於宣讀本中一一敘明。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

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明。 

 

鑑於111年度將屆年度終了，針對各委員會審查已通過

及院會協商新增之預算凍結案，均免予凍結，改為提

出書面報告後通過。 

 

111年度各國營事業編列重大固定資產投資計畫預算

2,900.6億元，較110年度預算數2,698.6億元增加202

億元。其中包含11項新興計畫，投資總額共1,740.3

億元，111年度先行編列39.4億元。然依照審計部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1.109年度預算投

資金額達1億元以上之重大購建計畫共105項，累計實

際工程進度較預計進度落後者計38項。其原因主要包

括事前規劃不夠周延、執行能力不佳或遭民眾抗爭，

而導致工程進度落後、計畫暫緩等。2.截至109年底

止，尚未回收投資金額之重大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包括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國營事業所提出之83項

計畫，投資總額達4,593億9,314萬餘元。其中「尚未

回收投資金額且投資效益未達預期目標」共有43項計

畫。3.而前述43項計畫中，投資金額已超過回收年限

而仍未回收，不但投資效益未達預期，又實際投資報

酬率與原訂目標間具相當之差異者，共有7項計畫（如

下表）。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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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國營事業已完成之重大興建計畫投資效益未達預期目標情形表 

 

※說明：本表僅列示實際與預期投資報酬率二者差距幅度達10%

以上，或原預計報酬率為正值，惟執行後實際報酬率卻轉為負值

之計畫項目；不包含原預計無法回收投資計畫之政策性投資項

目。 

※資料來源：立法院預算中心、審計部109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營業部分）-（戊-37~42）。 

綜上所述，各國營事業辦理重大投資計畫於事前評估

時過於樂觀，導致每年均有實際效益與原訂目標間有

相當落差之計畫。有鑑於重大固定資產投資計畫執行

成效攸關各該事業之營運績效及國家經濟發展，主管

機關除應持續精進事前評估作業，加強管考執行中計

畫，以逐年達成原定計畫目標值外，對於已逾回收年

限仍未回收者、或事前評估投資報酬率在實際執行後

均轉為負值者，應請各主管機關加強督導國營事業檢

討其產能利用與實際效益情形，並與原訂目標比較分

析差異原因，提出改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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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五、 

 

 

 

 

 

 

 

 

 

 

 

 

 

 

 

 

貳、 

 

 

一、 

 

 

 

 

 

 

 

 

 

 

 

 

 

11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計編列 26 個特別收入基

金，基金來源總計 3,190億 8,719萬 1千元，基金用

途總計 3,090 億 5,164 萬 7 千元，收支相抵賸餘 100

億 3,554萬 4千元，如扣除當年度政府撥入收入 1,160

億 1,154 萬 6 千元（占特別收入基金總來源比率

36.36%），則短絀 1,059億 7,600萬 2千元。其中行

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

基金、促進轉型正義基金、新住民發展基金、國土永

續發展基金、毒品防制基金等基金，因欠缺獨立特定

收入財源，多仰賴國庫撥款，111 年度政府撥入收入

占各該基金來源比率均逾 90%，與預算法暨財政紀律

法對於特別收入基金規範未盡相符，實有檢討空間。

行政院應針對缺乏獨立特定財源且性質類屬普通基金

之特別收入基金、執行績效不佳或財務短絀等基金進

行改列或裁撤，俾符合法令規範。爰應請行政院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及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各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特別收入基金─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

民力安全基金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發給辦

法第 3條規定：「依本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

發給之受傷、失能醫療、住院及復健安全金」，近年

度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受傷等發生件數自

103年度之 6件 6人，增加至 109年度之 18件 18人。

爰建請內政部研議儘速核發安全金之機制，並針對即

時並擴大照護受傷執勤人員之規劃，向立法院內政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12年1月30

日以台內警字第11208702041號函送

立法院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安全金須由當事人或代理人檢附

相關文件向服務機關申請，由各

機關將案件函報本部後，再由本

部警政署進行審查核撥；本部警

政署將再行向各機關宣導應主動

積極協助當事人或代理人，於完

成就醫診療療程後，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儘速完成核發程序。 

二、為完整保障所屬權益，本部已規

劃「全國警察機關自費型員工團

體意外保險」及「全國消防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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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二、 

 

 

 

 

 

 

 

 

 

 

 
 
 
 
 
 
 
 
 
 
 
 
 
 
 
 
 
 
 
 
 
 
 

三、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皆為高危勞、

高壓力之工作，因遭受歹徒攻擊、執行救災（難）救

護、處理交通事故現場發生意外、一般勤務意外之因

公殉職事件卻日益增加，內政部應積極提高警察消防

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之待遇並補足人力，加

強勤務安全、即時汰換新式裝備，減少執行勤務時人

員傷亡，對於執勤人員傷殘者或死亡者之遺族，應依

案情判定時程差異，儘速依規定核發安全金，並予以

因公傷殘者即時照護。 

近年因執行勤務死亡發生件數及核發遺族安全金件數統計表 

單位：千元 

 

 

為保障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

力就醫就養權利及激勵士氣，並建立管理與運作機

制，爰設置「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

安全基金」，提供有因公執行勤務受傷或死亡者，對其

自費型員工團體意外保險」，以

期能全面照顧同仁及其眷屬。 

 

遵照辦理。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12年1月30

日以台內警字第11208702042號函送

立法院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利用各項集會場合，加強宣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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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四、 

 

 

 

 

 

 

 

 

 

 

 

醫療、住院、復健或遺族生活提供相關補助。 

經查近年度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受傷等發生

件數自103年度之6件6人，增加至109年度之18件18

人，增加12件12人，增加2倍；103至109年度核發金額

介於11萬2千元至81萬2千元，以106年度14件核發金額

81萬2千元最多。 

又109年度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受傷等發生

件數較108年度4件大幅增加至18件。考量警察消防海

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等，暴露在高風險的執勤

環境下，警政署應確保並兼顧相關人員的健康及人身

安全，避免中斷維護治安及勤務工作，讓第一線執行

人員無後顧之憂。 

為保障相關執勤人員，警政署應檢討具體作法以降低

人員受攻擊之案件發生，以確保人身安全。此外，該

基金管理會應儘速依規定核發安全金，以即時照護受

傷之執勤人員，並於2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內

政委員會。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設

置管理條例」第4條規定：「本基金之運用範圍如下：

一、執行勤務死亡其遺族生活之安全金。二、執行勤

務受傷、失能醫療、住院及復健之安全金。三、執行 

勤務之其他生活、急難救助安全金。」 

近年度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受傷等發生件數

自103年度之6件6人，增加至109年度之18件18人；103

至109年度核發金額介於11萬2千元至81萬2千元。 

惟 109 年度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受傷等發生

件數高達 18件，較過去大幅增加。爰建請內政部儘速

依規定核發安全金，以即時照護受傷之執勤人員。 

 

警執勤安全防護意識及安全駕駛

觀念。 

二、已修正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

明定警察為達成任務，於緊急情

況時，得擴大使用警械以外的各

種物品；成立「警械使用調查小

組」，保障員警即時判斷大膽使

用槍械。 

三、已全面更新汰換現行鋼(鐵)質伸

縮警棍為新型輕量化警棍，增購

拋射式電擊器予各警察機關，並

依使用年限逐年汰新防彈裝備。 

四、增設互動式情境模擬射擊訓練靶

場，利用新型科技設備，設計案

例現場情境，訓練員警建立敵情

觀念，強化依法正確使用警械。 

五、本部警政署將再行向各機關宣導

應主動積極協助當事人或代理

人，於完成就醫診療療程後，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儘速完成核發

程序。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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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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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七、 

 

 

 

 

 

111年度「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

基金」編列「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計畫」預算295

萬5千元，較110年度預算數338萬6千元，減少43萬1

千元（12.73%）。經查：警務人員近年度因執行勤務遭

受歹徒暴力攻擊受傷等發生件數，自103年度之6件6

人，增加至109年度之18件18人，增加12件12人，增加

2倍；103至109年度核發金額介於11萬2千元至81萬2

千元，以106年度核發金額最多，惟109年度因執行勤

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受傷等發生件數較108年度大幅

增加，應儘速依規定核發安全金，以即時照護受傷之

執勤人員。 

 

111年度「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

基金」於「一般行政管理計畫」項下編列用人費用2

萬4千元，係為支付該基金管理會外聘委員6人之出席

費，與110年度預算案數相同，每人每次出席2千元。 

經查該基金管理會，依該基金設置管理辦法第6條之規

定，其任務包括基金收支、保管、運用、年度預算及

決算之審議；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等事項。依同

管理辦法第9條之規定，管理會每年開會1次，惟103、

106、109及110年度截至8月底並未召開會議，與該辦

法所規定之每年開會1次不符，且近年度委員出席率平

均為69.52%，出席情形未盡理想，恐不利基金決策與

業務運作。 

請內政部針對該基金管理會出席率偏低，提出檢討與

改進作法，避免影響基金正常運作與功能之發揮，並

於2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為保障警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就醫

就養權利及激勵士氣，內政部民國96年設置「警察消

防海巡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以下簡稱「警

民基金」），並自97年度起編列預算。之後又將內政部

移民署執行查察、收容、逮捕、戒護、移送、強制驅

逐之值勤人員納入，98年修正為「警察消防海巡移民

遵照辦理。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12年1月30

日以台內警字第11208702043號函送

立法院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分析近 4年(108年至 111年)管理會平

均出席率為 81.66%，除 109 年因新冠

肺炎疫情嚴峻，採書面審核外，餘經

事先積極聯絡管理會委員，出席率已

達八成以上，出席率偏低已明顯改

善，將持續積極聯繫各委員，協調訂

定適當會議時間，並於管理會議中請

各委員能踴躍出席。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12年1月30

日以台內警字第11208702044號函送

立法院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截至111年12月31日止，安全金計

核發遺族生活照護98件、受傷醫

療照護869件；本部警政署將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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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設置管理條例」。 

111年度「警民基金」預算編列基金來源195萬2千元，

基金用途1,801萬9千元，收支相抵後短絀1,606萬7千

元。 

111年度「警民基金」之「一般行政管理計畫」項下編

列「用人費用」2萬4千元，是支付管理會外聘委員6

人之出席費用，每人每次出席2千元。 

「警民基金」設有基金管理會。依「警察消防海巡移

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設置管理辦法」（以下

簡稱「管理辦法」）第6條：處理基金收支、保管、運

用、審議年度預算及決算、基金運用執行情形等。主

要係受理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中勤務人員及

協勤民力，有因公執行勤務受傷或死亡者，對其醫療、

住院、復健或遺族生活提供安全金事項之審核，依該

「管理辦法」第9條之規定，管理會每年開會1次，但

是103、106、109、110年度截至8月並未召開會議，與

管理辦法所規定之每年開會1次不符，且近年度委員出

席率平均為69.52%，出席情形不盡理想，不利「警民

基金」決策與業務運作。 

警民基金管理會委員出席情形表 

單位：人；% 

 
說明：110年數據係截至8月底止。 

資料來源：警政署。 

爰請內政部檢討基金額度及補助情形、警民基金管理

會過去之開會次數及出席情形，未來須符合「管理辦

法」之規定每年定期開會，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

委員會提出書面改善報告。 

向各機關宣導應主動積極協助當

事人或代理人，於完成就醫診療

療程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儘

速完成核發程序。 

二、分析近4年(108年至111年)管理會

平均出席率為81.66%，除109年因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採書面審核

外，餘經事先積極聯絡管理會委

員，出席率已達八成以上，出席

率偏低已明顯改善，將持續積極

聯繫各委員，協調訂定適當會議

時間，並於管理會議中請各委員

能踴躍出席。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35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八、 

 

 

 

 

 

 

 

 

 

 

 

九、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管理

會（下稱管理會）負責基金收支、保管、運用、年度

預算及決算之審議，依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

協勤民力安全基金設置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管理會

每年應開會 1次，惟民國 103、106、109及 110年度

截至 8 月底並未召開會議，與該管理辦法所規定之每

年開會 1 次不符，且近年度委員出席率平均為

69.52%，出席情形未盡理想。為使基金決策與業務運

作符合法制，爰請內政部督促管理會檢討改進，並於

2個月內提出具體策進之書面報告。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發給因公死亡、因公失能、因公受傷之慰問金，然針

對消防人員因吸入廢煙、有毒物質而長期累積導致之

肺病，或警察人員因長時間高壓及輪班工作導致心血

管疾病等因長期工作累積導致之疾病卻未有相關補

償，致職業災害發生後，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

及協勤民力人員之醫療、工作與日常生活之嚴重侵害。 

請內政部邀集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及相關民間團體

討論後，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警察消

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人員職業災害保障方

案之書面報告。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12年1月30

日以台內警字第11208702045號函送

立法院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分析近4年(108年至111年)管理會平

均出席率為81.66%，除109年因新冠肺

炎疫情嚴峻，採書面審核外，餘經事

先積極聯絡管理會委員，出席率已達

八成以上，出席率偏低已明顯改善，

將持續積極聯繫各委員，協調訂定適

當會議時間，並於管理會議中請各委

員能踴躍出席。 

 

本案相關書面報告，業於112年1月30

日以台內警字第11208702046號函送

立法院在案，茲摘述內容如下： 

一、本部於 111 年 3 月 1 日由警政署

召集銓敘部、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等

民間團體，並請本部消防署列

席，就「以警民基金促進警察消

防海巡移民空勤及協勤民力人員

執勤環境造成肺部疾病保障之適

法及可行性」議題進行討論。 

二、本基金管理會於 111 年 12 月 12

日召開本基金 111 年度第 1 次審

議會議，會中本部消防署建請納

入消防人員勤務所致感染呼吸道

法定傳染病及單次立即性之急性

吸入性傷害指引及補助標準，經

與會委員討論尚無共識，已請本

部消防署再蒐集相關資料研析後

提會討論，管理會將積極審議，

保障相關人員權益。 

 



內 政 部 主 管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36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十、 

 

 

 

 

 

 

 

 

 

 

 

 

 

 

 

 

十一、 

 

 

 

111年度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

基金「基金用途」1,801萬9千元，其中「執行勤務受

傷人員醫療計畫」編列295萬5千元。有鑑於近日疫情

升溫，警政署為提高第一線基層員警從事防疫工作的

保障，以公費為地方基層員警投保防疫保險，但部分

內勤警員未納入。外勤第一線警員固然有風險，但內

勤人員也需經常支援或執行部分防疫專案工作，也同

樣具染疫風險，爰要求內政部針對公費投保防疫保險 

之對象，由各警察機關於原保險契約投保範圍內依照

實際執勤任務認定，使實際從事防疫工作之員警均有

防疫險之保障。 

 

 

 

 

 

 

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辦理

執行勤務受傷人員醫療計畫 111年度編列預算 295萬

5 千元，惟 109 年度因執行勤務遭受歹徒暴力攻擊受

傷等發生件數大幅增加，要求應儘速依規定核發安全

金，以及時照護受傷之執勤人員。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

給辦法第 9 條規定略以，該辦法施行

後，各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人員投保

額外保險，但執行特殊職務期間得經

行政院同意另外辦理保險。本部警政

署爰依行政院 109年 2月 14日院授人

給字第 1090026736號函規定，為各警

察機關執行「直接與感染者、疑似感

染者或屍體接觸」之防疫工作人員額

外辦理公費保險，因各警察機關執行

的防疫工作狀況不同，投保對象係由

各警察機關視勤、業務需要，自行審

認是否符合公費投保規定，凡符合上

開規定之防疫工作人員，不限單位(不

分內、外勤)均可以公費投保警察人員

防疫險。 

 

遵照辦理。 

 




